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行政法基礎理論與行政組織法專題研究(二)
	開課單位：
	法律學研究所

	課程名稱(英文)：
	Seminar on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in Administrative Law (II)
	課程代碼：
	6055412_01

	授課教師：
	江嘉琪
	分機：
	35119

	
	
	E-Mail：
	lawccj@ccu.edu.tw

	學分數：
	2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級別：
	碩博合開

	課程概述：
	政府採購法為涉及公法、私法、刑法及國際貿易法等諸多面向之法律，於我國學說上之討論文獻甚多，行政與司法實務上主管機關之函釋與法院裁判之數量更多不勝數，理論與實務上均存在許多值得深入分析研究之爭議。108年5月政府採購法修法後，因應實務運作衍生之問題，仍不乏修法之呼聲。本學期專題研究擬以政府採購法為主題，以我國行政與司法實務中的案例為主，輔以外國學說理論，探討我國在此行政法各論領域之組織與作用法規現狀與發展趨勢。
本課程研究範圍大分如下：
1、 採購法基本原理：
公開原則、競爭原則、經濟原則、平等待遇原則、公共利益原則、公平合理原則等
政府採購程序之利益迴避
政府採購作為政策工具之法律問題：環保採購/創新採購/原住民、婦女、勞工保護
2、 採購法之適用範圍：
客觀範圍：
採購之概念界定/採購與促參/採購與補助/藝文採購/除外規定
主觀範圍：
採購機關/公營事業之採購/受補助者與政府採購法之適用/行政法人對於政府採購法之適用
3、 採購程序與種類/採購行為之定性：
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最低標、最有利標、資格綁標、規格綁標
押標金不予發還及追繳：性質/消滅時效
政府採購決標之法律性質
4、 不良廠商停權制度
性質/行為數問題/暫時權利保護/復權機制

5、 採購爭議處理與權利救濟
異議與申訴
未達公告金額案件之權利救濟申訴
先調後仲問題
採購履約爭議、調解及仲裁、採購法之刑事處罰、政府採購協定與國際條約與政府採購法之關聯等問題雖非本課程之重點，惟選課同學若對相關問題有興趣而欲以之為報告主題，亦無不可。


	教學目標：
	課程目標在使修課同學瞭解政府採購法制，使其瞭解實務爭議問題所在，並能對其背後之學理有進一步之理解與掌握。

	教學方式：
	1. 本課程視實際選修人數，前階段由授課老師指定參考文獻與議題，協助同學進行導讀與討論，後階段則由同學選定專題進行報告與討論。專題報告時，選課同學須選定課程相關題目撰寫一萬字以上之完整書面報告，並於課堂提出口頭報告進行討論。口頭報告前一週，報告人應將完整報告內容以書面或電子檔送交老師與修課同學。視專題報告情況，選課同學應回應老師與同學的討論與建議，於學期末提出修改後的書面報告。
2. 每位選課同學須擔任一次評論人，就其他同學的專題報告提出批評與建議。 
3. 每次上課請務必出席並參與討論，無法出席者需事先請假。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本課程主要在深化學生對於行政法相關法律問題之認，識符合本系發展憲法行政法領域之目標。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憲法、行政法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授課教師專研行政法與憲法，曾先後發表相關領域論文，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完全一致。

	成績計算方式：
	專題報告（含口頭及書面）佔學期總成績60％；評論20％；課堂參與20％

	參考書目：
	林家祺，政府採購法，5版，新學林，2022年
黃鈺華、蔡佩芳，政府採購法解讀－逐條釋義，8版，元照，2021年
潘秀菊，政府採購法，修訂2版，新學林，2012年
潘秀菊，政府採購履約爭議實務判決評析，新學林，2019年
羅昌發，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協定論析，3版，元照，2008年
謝哲勝/李金松，政府採購法實用，3版，元照，2022年

	備註：
	





